溧阳市第三中学2008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学分认定细则

学分认定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，也要关注学习的过程。学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：①学习课时数；②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性评价；③测试成绩评价。根据三个部分综合评价认定学生学分。

一、学习课时数

任课教师认真记录学时数并统计学生实际学习时间，根据学时数认定其相应的等级。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90%以上为A级；   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80-89%为B级；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70-79%为C级；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70%以下为D级；

二、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性评价

从学习态度、作业情况、学习纪律三方面分别对学生进行评价，最后打出综合等级（分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）

三、测试成绩评价

每一学科每一模块完成教学任务后必须进行相应的测试。测试的组织、命题、阅卷、评价，原则上以统一试卷为准。学生成绩将平时、期中、期末按30%、30%、40%的比例核算出学期成绩，以百分制计算（如因试卷难度较大，平均分较低，则开根后乘以10算出学期成绩，一般情况下低于60分的学生不超过10%。），折算出等级。
A级：85分——100分；  B级：70——84分；

C级：60——69分；      D级：59分以下（学生成绩为D级必须补考）

评定方案为：学生在①学习课时数；②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性评价；③模块测试成绩三个方面的评价等级均在C级（含C级）以上可取得相应学分（某学科的学分是学校为每个学科每学期设定的学分，见《各年级学分设定情况表》）。

考查学科根据学科特点自行确定学科成绩和学分。

    学生未取得学分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补考、补测，合格后方可获得学分。

请各位任课教师按本细则，参照后面的样表认真进行学分认定，将所教学科的学分认定情况于学期结束前交班主任汇总；班主任将汇总表交教导处，同时上交任课教师的学分认定表。（所有表格均用A4纸打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导处

2009年1月6日

附：学分认定样表

	溧阳市第三中学学分认定表

	班级：高  （  ）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学科：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认定时间： 
	　
	　
	　
	　

	学号
	学生
姓名
	学习课时数
	学习过程评价
	测试成绩评价
	学分

	
	
	应到
课时数
	出勤
课时数
	出勤率(%)
	等级
	学习
态度
	作业
情况
	学习
纪律
	等级
	平时
成绩
	期中
成绩
	期末
成绩
	学期
成绩
	等级
	

	1
	张小明
	36
	36
	100
	A
	优
	优
	优
	A
	80
	90
	70
	79
	B
	4

	2
	吴浩
	36
	36
	100
	A
	优
	优
	优
	A
	90
	93
	85
	89
	A
	4


说明：1.“应到课时数”=每周标准课时×18

2.本表中的学分要根据学校为每个学科每学期设定的学分填写，见《各年级学分设定情况表》。

3.本表供文化学科教师使用。

溧阳市第三中学高   (   )班学分汇总表

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年  月   日

	学号
	姓名
	语文
	英语
	数学
	政治
	历史
	地理
	物理
	化学
	生物
	信息
	通用
	美术
	音乐
	体育
	研究性学习
	社区服务
	社会实践
	校本课程
	总计

	标准学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 1.本表供班主任使用，于每学期放假前汇总好以后交教导处。

2.“标准学分”各年级不同，各科学分要根据学校为每个学科每学期设定的学分填写。

溧阳市第三中学2008-2009学年度第一学期各年级学分设定情况

	
	高一
	高二
	高三

	学科
	必修学分
	选修学分
	必修学分
	选修学分
	必修学分
	选修学分

	语文
	4
	
	2
	2
	
	2

	英语
	4
	
	2
	2
	
	2

	数学
	4
	
	2
	2
	
	2

	政治
	2
	
	2
	
	
	2

	历史
	2
	
	2
	
	
	2

	地理
	2
	
	2
	
	
	2

	物理
	2
	
	2
	2
	
	2

	化学
	2
	
	2
	
	
	2

	生物
	2
	
	4
	
	
	2

	信息技术
	2
	
	
	2
	
	

	通用技术
	1
	
	2
	
	
	

	美术
	1
	
	
	1
	
	

	音乐
	1
	
	
	1
	
	

	体育
	2
	
	2
	
	
	3

	研究性学习
	3
	
	3
	
	3
	

	社区服务
	
	
	
	
	
	

	社会实践
	2
	
	
	
	
	

	校本课程
	
	2
	
	2
	
	

	合计
	36
	2
	27
	14
	3
	21


说明：

1、高二、三年级，语文、英语、数学三门学科所有学生均有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；其余六门学科，必修班学生只有必修学分，选修班学生同时有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。

2、在成长记录册中，各科的学分要填在对应的“必修学分”和“选修学分”中。

溧阳市第三中学2008学年第二学期学生学分认定细则

学分认定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，也要关注学习的过程。学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：①学习课时数；②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性评价；③测试成绩评价。根据三个部分综合评价认定学生学分。

一、学习课时数

任课教师认真记录学时数并统计学生实际学习时间，根据学时数认定其相应的等级。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90%以上为A级；   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80-89%为B级；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70-79%为C级；

出勤课时数占应到课时数的70%以下为D级；

二、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性评价

从学习态度、作业情况、学习纪律三方面分别对学生进行评价，最后打出综合等级（分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）

三、测试成绩评价

每一学科每一模块完成教学任务后必须进行相应的测试。测试的组织、命题、阅卷、评价，原则上以统一试卷为准。学生成绩将平时、期中、期末按30%、30%、40%的比例核算出学期成绩，以百分制计算（如因试卷难度较大，平均分较低，则开根后乘以10算出学期成绩，一般情况下低于60分的学生不超过10%。），折算出等级。
A级：85分——100分；  B级：70——84分；

C级：60——69分；      D级：59分以下（学生成绩为D级必须补考）

评定方案为：学生在①学习课时数；②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性评价；③模块测试成绩三个方面的评价等级均在C级（含C级）以上可取得相应学分（某学科的学分是学校为每个学科每学期设定的学分，见《各年级学分设定情况表》）。

考查学科根据学科特点自行确定学科成绩和学分。

    学生未取得学分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补考、补测，合格后方可获得学分。

请各位任课教师按本细则，参照后面的样表认真进行学分认定，将所教学科的学分认定情况于学期结束前交班主任汇总；班主任将汇总表交教导处，同时上交任课教师的学分认定表。（所有表格均用A4纸打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导处

2009年6月18日

附：学分认定样表

	溧阳市第三中学学分认定表

	班级：高  （  ）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学科：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认定时间： 
	　
	　
	　
	　

	学号
	学生
姓名
	学习课时数
	学习过程评价
	测试成绩评价
	学分

	
	
	应到
课时数
	出勤
课时数
	出勤率(%)
	等级
	学习
态度
	作业
情况
	学习
纪律
	等级
	平时
成绩
	期中
成绩
	期末
成绩
	学期
成绩
	等级
	

	1
	张小明
	36
	36
	100
	A
	优
	优
	优
	A
	80
	90
	70
	79
	B
	4

	2
	吴浩
	36
	36
	100
	A
	优
	优
	优
	A
	90
	93
	85
	89
	A
	4


说明：1.“应到课时数”=每周标准课时×18

2.本表中的学分要根据学校为每个学科每学期设定的学分填写，见《各年级学分设定情况表》。

3.本表供文化学科教师使用。

溧阳市第三中学高   (   )班学分汇总表

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年  月   日

	学号
	姓名
	语文
	英语
	数学
	政治
	历史
	地理
	物理
	化学
	生物
	信息
	通用
	美术
	音乐
	体育
	研究性学习
	社区服务
	社会实践
	校本课程
	总计

	标准学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 1.本表供班主任使用，于每学期放假前汇总好以后交教导处。

2.“标准学分”各年级不同，各科学分要根据学校为每个学科每学期设定的学分填写。

溧阳市第三中学2008-2009学年度第二学期各年级学分设定情况

	
	高一
	高二

	学科
	必修学分
	选修学分
	必修学分
	选修学分

	语文
	4
	
	
	6

	英语
	4
	2
	
	4

	数学
	4
	1
	
	4（文）

6（理）

	政治
	2
	
	2
	

	历史
	2
	
	
	2

	地理
	2
	
	
	2

	物理
	2
	
	
	4

	化学
	2
	
	
	2

	生物
	2
	
	2
	2

	信息技术
	2
	
	
	4

	通用技术
	1
	
	
	4

	美术
	1
	
	
	

	音乐
	1
	
	
	

	体育
	2
	
	2
	

	研究性学习
	3
	
	3
	

	社区服务
	1
	
	1
	

	社会实践
	
	
	2
	

	校本课程
	
	2
	
	2

	合计
	35
	5
	12
	36（文）

38（理）


说明：

1、高二年级生物学科的“必修学分”和“选修学分”为所有学生的学分，政、史、地、物、化学科的“选修学分”为选修班学生的学分。

2、在成长记录册中，各科的学分要填在对应的“必修学分”和“选修学分”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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